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422次委員會議紀錄

日期：101年2月20日
出席：尹啟銘             薛承泰        陳振川           彭淮南（嚴宗大代）           劉憶如（徐仁輝代）   
施顏祥（周作姍代）           毛治國 
陳保基（戴玉燕代）           林益世
石素梅（鹿篤瑾代）           王如玄（李來希代）           陳裕璋（李紀珠代）           胡仲英　黃萬翔 
單驥(請假)
一、本會第1421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　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交通部陳報「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            運化計畫」第1次修正計畫報告書一案，提請  討           論。
結論：

(1) 為消除鐵路對市區之阻隔及疏解交通，促成臺中地區之    都市發展，本計畫於95年即奉行政院核定，建議原則支    持，請交通部加速推動辦理，務必於104年12月通車啟    用及106年3月全部完工。

(2) 有關工程經費部分，請交通部撙節支出及覈實檢討後，    依程序送請工程會協助審視，做必要之調整。

(3) 本案藉由鐵路之捷運化及高架化，可結合臺中市二大核       

心，請臺中市政府配合時程同步完成路廊二側產業開    發，並進行跨域整合，並請交通部會同臺中市政府將站    體外之土地開發、增額容積等收益，納入本案財務效益    評估，於3個月內循程序報院審議。

(4) 因應交通部軌道次類別中程概算不足，本計畫請交通部研議設立基金，進行財務調度。

(5) 本案交通部未依行政院核示報院審查經費及期程展延，致原核定經費大幅調增，請交通部確實敘明原因並釐清責任妥處。請經建會針對計畫核定後工程延宕責任及經費增加分攤方式，研議具體可行方法作為後續推動依據。
(6) 本案臺鐵局新增營運維護成本38.74億元之計算內容與方式，請交通部依程序另案報核。
(散會：下午4時35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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